
 

邯郸市主城四区保障性租赁住房 

申  请  表 

 

 
 

 

 

 

 

 

 

 申 请 人 姓 名：                           

所属街道办事处：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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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书 

 
为认真执行各项住房保障政策，诚信履行相关责任义务，本家庭全

体申请人（指本家庭应包括的全体成员，下同）就申请、轮候及享受保

障性租赁住房（以下简称保障房）保障政策期间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家庭全体申请人已知晓我市保障房的相关政策，全体共同申

请人愿意遵守国家和我市住房保障管理相关规定，保证如实填写和申报

有关材料，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 

二、本家庭全体申请人未租住公有住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

等政策性住房，且在主城四区内无自有房产（含主城四区范围内合同备

案房产）。 

三、全体申请人同意将申请保障房的所有申报信息内容向社会公示；

自愿接受各级民政部门和各级住房保障部门，以及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等部门随时在公安、人社、民政、住建、自然资源规划等相关部门对本

家庭户籍（居住证）、社保、婚姻、住房等相关情况进行线上、线下等形

式核查。 

四、全体申请人保证在申请、轮候及承租保租房期间，一旦家庭户

籍（居住证）、工作单位、婚姻状况、住房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在 30

日内主动向原所申报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变更并

提交书面变更材料，并积极配合各级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

申报情况进行核实。 

五、本家庭在申请、轮候及承租保租房期间，若有弄虚作假、隐瞒

户籍（居住证）、社保、住房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等违反住房保障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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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政策的情况，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意接受相应依规惩戒（包

括但不限于）：按照有关规定取消申请资格，并接受相关媒体的公开曝光；

按规定腾退实物配租的保租房并补齐违规期间承租的保租房租金与该区

域市场租金的差额；将相关信息记入住房保障诚信档案，且 5 年内不得

再申请住房保障；若情节严重按有关规定接受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本家庭保证按照规定申请、享受保障政策、接受并配合相关部

门的随时信息核查、监督检查。本家庭不再符合保租房条件时，保证主

动申请（或配合住房保障部门）在一个月内退出保障。 

本家庭全体申请人对以上事项已经认真阅读、全面理解。本人作为

本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授权代表，已获得其他共同申请人委托，代表

全体申请人签署本诚信承诺书并承诺严格遵守以上事项。 

[授权代表抄写上段文字]                                             

                                                                   

                                                                   

                                                                  

                                                                 

                                                                 

     

授权代表（签字按指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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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查询书 

 
本家庭全体申请人（指本家庭应包括的全体成员，下同）就申请、

轮候及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政策期间做出如下授权： 

本家庭全体申请人同意授权市、区、街道办事处（含同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审查资格条件时以及享受保障期间，随时向有关单

位（包括但不限于公安、人社、民政、住建、自然资源规划等相关部门）

和个人收集、核对本家庭全体申请人的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本家

庭全体申请人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部门）和个人，向有关审查管理

部门提供本家庭全体申请人的相关信息资料。 

本家庭全体申请人对以上授权查询事项已经认真阅读、全面理解。

本人作为本家庭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授权代表，已获得其他共同申请

人委托，授权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查询本人及其他共同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授权代表抄写上段文字]                                       

                                                                  

                                                                  

                                                                  

                                                                 

                                                                  

 

授权代表（签字按指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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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主城四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 

       区                     （工作单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  联系电话 
1. 
2. 

照片 

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  

年龄 
 
 

性别  民族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婚姻状况  

工作单位  单位负责人  

单位性质 
1.党政机关□        2.事业单位□     3.国有企业□     4.私营企业□  
5.第三方劳务派遣□  6.其他□ 

劳动（聘用）
合同 

有  □ 
无  □ 

合同
期限  持有居住

证情况 
有  □ 
无  □ 

证号： 

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缴  纳  □ 
未缴纳  □ 

起止年月 至 实缴月数      月 

家
庭
成
员 
信
息 

与申请 
人关系 

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备注：与申请人关系填写“配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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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受理意见： 

                                                                                

                                                                                

受理人员（签字）：                    复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  章 

                                            年   月   日 

区级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员（签字）：                    复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自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在                    予

以公示 7 天，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同意保障。 

                                                                                

公 章 

                                          年   月   日 



— 6 — 

此处粘贴以下证明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户口页、结婚（离婚）

证、居住证等证件（验原件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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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粘贴以下证明 

申请人社会保险人员参保证明、按照要求需提供的其他证明资料 

 

 

 

 

 

 

 

 

 

 

 

 

 

 

 

 



 

     
 
 
 
 
 
 
 
 
 
 
 
 
 
 
 
 
 
 
 
 
 
 
 
 
 
 
 
 
 
 
 
 
 
 
 
 
 
 
 
 
 
 
 
 
 
 
 
 
 
 
 
 
 
 

邯郸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印制 




